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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管工作二十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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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和赣江新区应急管理局，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全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管，规范机构及监管人员行为，

督促机构和监管人员严守底线红线，省应急管理厅研究制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管工作二十条》，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12月2日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管工作二十条
一、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七严禁”
1.严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机构）租借资质、非法挂靠、转包服务项目及冒用他人签名。
2.严禁机构假借、冒用他人名义要求服务对象接受有偿服务，或者恶意低价竞争以及采取串标、围标等不正当竞争手

段，扰乱技术服务市场秩序。
3.严禁机构在不具备资质条件、资质过期、超出资质认可业务范围的情况下，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技术服务。
4.严禁机构出具虚假或漏项、缺项技术报告。
5.严禁机构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技术服务。
6.严禁机构违反法规标准规定开展技术服务。
7.严禁机构与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规交往、利益输送。
二、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七不得”
8.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接受指定的机构开展技术服务。
9.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擅自干预机构从业活动，或者获取不正当利益。
10.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得组织由生产经营单位或机构支付费用的行政性评审。
11.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市场定价，违规出台技术服务收费标准。
12.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现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存在虚假、失实等违法违规情形时，不得通过相关行政许

可。
13.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租借资质、挂靠资质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得以任何形式纵容和拖延查处。
14.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违法违规机构立案查处时，不得避重就轻、摊派执法、执法不闭环。
三、强化监管执法“六应当”
15.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把整治机构执业行为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要理清辖区内从业的本省和外省机构底数，掌握机构资质信息、管理人员、安全评价师、技术人员、开展项目情况、违
法违规等情况。

16.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全面加强辖区内机构的监督检查，原则上每年全覆盖检查一次，无办公场所的外省
机构每年到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执业情况，重点监管一年内在辖区发生2次（含）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

17.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健全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
等监管部门依法对评价检测报告的法规标准、完整性和真实性等情况实施检查。

18.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通报、约谈等管理机制，对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视情节采取警告、约谈、
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措施，及时公布和通报行政处罚、失信惩戒等信息。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发现涉嫌犯罪、

首页 新闻中心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机关党建 互动交流 科普宣教 专题聚焦

http://www.gov.cn/
http://www.jiangxi.gov.cn/
https://www.mem.gov.cn/
javascript:zh_tran('n');
javascript:zh_tran('t');
javascript:;
https://mail.yjglt.jiangxi.gov.cn/
http://yjglt.jiangxi.gov.cn/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29/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44/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83/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8645/index.html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javascript:doZoom(12)
http://yjglt.jiangxi.gov.cn/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28/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29/index.html
http://www.jxzwfww.gov.cn/jxzw/czbm/index.do?webId=1&orgCode=3600000033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31/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33/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34/index.html
http://yjglt.jiangxi.gov.cn/col/col37543/index.html


版权所有：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赣ICP备10003685号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南路199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3600000055

网站地图 联系我们 网站声明 隐私声明赣公网安备 36010402000046号

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及时向省厅报送机构违法违规和立案处罚情况，省厅将
不定期通报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外省机构违法违规问题依规移送外省应急管理部门处理。

19.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失实报告的，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责令停业整顿，并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经验收通过后方可继续开展安全评价业务。

20.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由资质认可机关依法吊销其资质
并向社会公告，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按规定将安全评价机构和有关责任人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管工作二十条》政策解读

上一篇：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提升监管执法质效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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